
2008年第 180號法律公告

《2008年街市 (〈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
停止適用)宣布》

(由食物環境宪生署署長根據《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第 79(1)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宣布於緊接 2008年 9月 1日開始前實施。

2. 《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不再適用
的街市

現宣布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64號的灣仔街市不再屬《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適用的街市。

3. 修訂附表

《街市宣布公告》(第 132章，附屬法例 AN)的附表現予修訂，廢除——
“灣仔街市 Wan Chai Market”。

食物環境宪生署署長
卓永興

2008年 6月 23日

註 釋

本宣布將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64號的灣仔街市，宣布為不再屬《公眾宪生
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適用的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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